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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招商引資之行為。 

（九十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防範醫療暴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01） 

丁委員就防範醫療暴力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維護醫護人員與病人之安全，行政院衛生署已於民國 100 年 5 月間邀集相關機關團體召開「

醫院急診服務模式及安全強化之研商會議」，並決議採行急診室門禁管制，限制進出人數；

裝設警民連線電話；配置 24 小時保全人員；張貼反暴力海報；急診室診療區與候診區作業空

間應有明顯區隔等 5 項安全措施。該署並將上開措施納入醫院緊急醫療分級評定作業規範與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據以推動。另醫院評鑑基準亦規定，醫院必須訂定安全管理作業規範，

以提供院內員工安全之工作環境，包括：應有專責人員或單位負責醫院安全管理業務，訂定

醫院安全管理作業規範；應於工作場所、宿舍、值班人員休息場所等處之適當位置，設有保

全監測設備、巡邏、警民連線或其他之安全設施；對於醫院安全管理相關異常事件，進行檢

討及改善等。截至 100 年底，全國設有 24 小時急診室之醫院共 203 家，各地方衛生局已完成

全面稽查，上開 5 項安全措施之達成率為 98.7%。 

二、針對醫療機構發生之暴力行為，行政院衛生署除正式發表聲明譴責，並請發生各該事件醫療機

構之所屬衛生局，儘速查明處理，若查證確係使用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

擾醫院秩序、妨礙執行醫療業務，應依「醫療法」相關規定處以罰鍰，如涉刑事責任者，則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該署亦通函要求全國各地方衛生局，凡轄內有發生暴力（滋擾）等案件

，須於第一時間通報該署；函請各地方衛生局輔導所轄設有急診室之醫院，於本（101）年 9

月底前依規定自行申請設置駐衛警察，並請內政部協助於全國各地醫院急診室設置巡邏箱並

加強警力巡邏。又，為使醫事人員順利執行醫療業務，針對民眾對於醫事人員之暴力行為，

該署刻正參酌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時應受保護條款，研修「醫療法」有關妨礙醫療業務罪及其

加重結果犯之規定。未來該署亦將協同民間團體及各地方衛生局，對全國民眾宣導急診室安

全防暴之重要性。 

三、此外，為有效防制醫療院所急診室暴力案件之發生，內政部已要求全國各警察機關應加強與轄

內各醫療院所之雙向聯繫，配合採取相關防制措施，如協助各公私立醫療院所依「各機關學

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規定申請設置駐衛警察；各醫院急診室設置巡邏箱，遇有緊

急事故發生時，列為巡邏優先前往處理對象；協助行政院衛生署比照金融機構安全檢測模式

，採行情境犯罪預防概念以增加犯罪困難，降低是類案件發生之潛在危害。 

（九十八）行政院函送姚委員文智就核二廠 1 號機錨定螺栓安全性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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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5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10） 

姚委員就核二廠 1 號機錨定螺栓安全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自本（101）年 3 月核二廠 1 號機大修期間發現螺栓斷裂事件，行政院原能會除立即派員調查

外，並邀請專家學者組成「核二廠 1 號機反應爐支撐裙板錨定螺栓審查小組」，審查成員專

長涵蓋土木、材料、結構、地震、地質及環保等範疇，分別從「螺栓斷裂肇因分析」、「結

構安全分析」、「周邊組件運轉安全」、「機組起動運轉之安全」等各方面進行一系列技術

性審查。 

二、另台電公司核二廠 1 號機已完成 7 支錨定螺栓更換作業，並對其餘 113 支螺栓完成螺栓鎖緊度

驗證，施作過程已經相關品質單位查證。又，台電公司於本年 5 月完成全部 120 支螺栓超音

波檢測，檢測工作係依美國工程師協會（ASME）之規定嚴格執行，執行檢測人員均具合格專

業高級檢測師執照，並在行政院原能會派員監督下進行，且錄影存證以昭公信，檢測結果均

合格。此外，超音波檢測報告經國內非破壞檢測專家進行效能評估，證明均符合國際現有之

技術要求及基準，120 支螺栓之完整性均安全無虞，至少可繼續運轉 1 個燃料週期，無安全疑

慮。 

三、為保障民眾健康及環境安全，行政院原能會在確保安全無虞之條件下，經該會成立之專家委員

會召開 4 次審查會議充分討論並釐清始許可核電廠運轉，故核二廠運轉安全無虞，相關資料

已公布於該會網站，供大眾自由瀏覽查詢。 

（九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建立完善之聾啞人士緊急救援系統等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14） 

李委員就建立完善之聾啞人士緊急救援系統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建立完善之聽語障人士緊急救援系統問題： 

為落實聽語障人士之關懷照護，內政部消防署業建置聽語障人士行動電話簡訊及傳真報案專

線，並於民國 95 年 8 月函請全國各地方消防機關設置聽語障人士行動電話簡訊報案專線以供

使用，目前各級消防機關均已建置完成。另該署已於 99 年 6 月協助各地方政府消防局於「

119 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中建置完成聽語障人士行動電話簡訊報案系統，強化「簡訊報案

」及「撥打 119 及特定按鍵音（0 和 9）報案」2 種受理報案功能，該系統並結合內政部社會

司提供之聽障及語障人士資料，聽語障人士如以各縣市政府社政單位建檔之聯絡電話撥打 119

報案時，119 受理臺更可立即辨識其身分，以節省受理時間，提升服務效能。未來內政部消防

署將持續要求全國各縣市消防局透過平面及電子媒體等方式宣導，以提供聽語障人士迅速完

善之 119 緊急報案受理服務。 

二、關於規劃聽語障人士汽機車識別標示問題： 


